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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法醫師法第 13 條提及法醫師之執業項目包括「人身法醫鑑定」與「創傷
法醫鑑定」，請以兒童身體傷害為例，說明如何透過創傷法醫鑑定，區分
兒童身體傷害是意外導致還是兒童虐待導致？（25 分） 

二、 「病人自主權利法」於民國 105 年 1 月公布，公布後三年施行。請問病人
符合那些臨床條件，且有預立醫療決定者，醫療機構或醫師得依其預立
醫療決定終止、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

部或一部？（25 分） 

三、 甲縣市交通事故死亡率（每十萬人口死亡數）是 15，乙縣市是 13，乙縣
市低於甲縣市，表示乙縣市防制交通事故績效優於甲縣市。試問這樣的

推論有何問題？比較縣市死亡率差異要注意那些可能偏差？（25 分） 

四、 流行病學學者想要探討某個因素是否有較高風險導致某疾病死亡，可以
採用病例對照（case-control）研究設計或是世代（cohort）研究設計。如

果一位法醫師鑑定一位死者死於心臟病有長期吃某個藥物，法醫師想探
討這個藥物是否是心臟病死亡的風險因子，法醫師應該採取那種研究設
計？理由為何？（25 分） 


